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申訴處理制度  

 
 申訴負責單位：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  
 
 申訴電話：0800-053588 



消費爭議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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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0 日內將處理結果回覆金融消費者 
(應揭露金融消費者倘不接受本公司處理結果，可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所定期

間內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之相關資訊。) 

 

於 60 日內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或本公司

逾 30 日未回覆處理結果 

 

接受處理結果紛爭解決 

 

調處不成立或不願調處 

 

評議中心得試行調處 

 

評議中心移轉 

200 萬元以下或不
涉及金額之案件 

500 萬元以上或案關單
位或法遵室無法處理
之案件 

 

超過 200 萬元之案件 

案關單位處理(指
總公司相關權責單
位 

 

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登錄/分案/管控 

法務暨法令遵循室 

處理 

消費爭議處理 

委員會決議 

調處成立紛爭解決 

 

申請人拒絕評議決定 

 

申請人接受評議決定 

 

評議委員會作成評議決定 

 

評 議 成 立 

 

一定額度以上之評議決定：若申請人表明意
願縮減該金額至一定額度本公司亦應接受 
 

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
決定：本公司應予接受 

 

依據評議中心來文於 10 個工作天內提出說明函覆(必要時首長得要求提前) 

本公司受理 

金融消費者發生金融消費爭議 

其他機構函轉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消費爭議處理辦法 

104 年 8 月 19 日第 21 屆董事會第 19 次會議核定 

 

第一條 (依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年5月25日金管法字第1040054727號函。 

第二條 (目的) 

加強本公司對消費爭議處理之重視，提升消費爭議處理之效率與品

質，保護消費者權益。 

第三條 (消費爭議之範圍) 

本辦法所稱消費爭議，指金融消費者與本公司間因商品或服務所生

之民事爭議。 

第四條 (組織架構) 

消費爭議案件行政業務由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統籌辦理； 

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受理並登錄消費爭議案件後，依下列情形移請

相關單位為適當之處理： 

一、 單一事件保險給付或非屬保險給付，其爭議金額在新台幣(下

同)200 萬元以下者，或不涉及金額之消費爭議案件，移請案

關單位處理。 

二、 單一事件保險給付或非屬保險給付，其爭議金額超過 200 萬

元者，移請法務暨法令遵循室處理。 

前項所稱案關單位係指消費爭議案件所涉險種或爭議內容之總公

司相關權責單位。消費爭議案件如涉及 2單位以上者，由爭議金額

較大或爭議內容比重較大之單位主辦，其他單位協辦。 

本公司應設消費爭議處理委員會，以處理重大或案關單位或法務暨

法令遵循室無法處理之消費爭議案件，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申訴業務督導副總經理。 

二、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三、 管理部、企劃暨精算部、財務管理部、火災保險部、海上保險

部、意外保險部、個人保險部及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等單位主

管。 

前項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申訴業務督導副總經理兼任之。 

第3項所稱重大消費爭議案件係指單一事件保險給付或非屬保險給

付，其爭議金額超過 500 萬元者。 

第五條  (受理方式) 



本公司以下列方式受理消費爭議申訴： 

一、 消費者親赴本公司或經由申訴專線電話、電子郵件、書面等方

式向本公司提出。 

二、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移轉或其他機構

函轉。 

第六條 (處理流程及時效) 

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流程及時效，依下列規定： 

一、 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受理申訴案件後，應作成書面紀錄，移請

案關單位或法務暨法令遵循室於 30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

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 

二、 如屬重大或案關單位或法務暨法令遵循室無法處理之消費爭

議案件，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應即陳報消費爭議處理委員會召

集人召開會議討論並做成決議，交案關單位或法務暨法令遵循

室依前款規定執行。 

三、 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或本公司逾 30日不為處理者，金

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 60日內，向評

議中心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已依其他法律規定調處或調解不

成立者，得於調處或調解不成立之日起 60日內申請評議。 

四、 金融消費者申請評議後，評議中心得試行調處；當事人任一方

不同意調處或經調處不成立者，評議中心應續行評議。 

五、 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收受評議中心函文要求本公司就評議案

件陳述意見時，應立即轉請案關單位或法務暨法令遵循室，於

函示期限內回覆該中心並副知申請人。 

六、 本公司收受評議中心之評議書後，應於評議書所載期限內，以

書面通知評議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評議經

當事人雙方接受而成立。但本公司已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商

品、服務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

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中心所作應向金融消費者給付每一

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 

前項第 1款回覆函文，應揭露金融消費者倘不接受本公司處理結

果，可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條所定期間內向評議中心申請評

議之相關資訊。 

第 1項第 5款回覆函稿，由案關單位或法務暨法令遵循室主管核

判，以簡化行政流程。回覆期限，必要時首長得要求提前，以提升

處理時效。 

金融消費者得於評議成立之日起 90日之不變期間內，申請評議中



心將評議書送請法院核可。評議中心應於受理前述申請之日起 5日

內，將評議書及卷證送請評議中心事務所所在地之管轄地方法院核

可。但評議中心送請法院核可前，本公司已依評議成立之內容完全

履行者，免送請核可。 

評議書經法院核可者，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就該事

件不得再行起訴或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申訴、申請評議。 

評議書經法院核可後，依法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

管轄地方法院提起宣告評議無效或撤銷評議之訴。 

第七條 (進度查詢) 

對於金融消費者查詢申訴案件之處理進度，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應

隨時受理並委婉告知，必要時得轉請案關單位或法務暨法令遵循室

詳細說明之。 

第八條 (列管追蹤) 

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應列管追蹤消費爭議申訴及評議案件之處理

進度，每月彙陳總經理核閱。 

第九條 (教育訓練) 

本公司應對相關從業同仁辦理教育訓練，使能充分瞭解正確之金融

消費觀念及金融消費關係之權利與義務，以有效預防金融消費爭議

發生。 

第十條 (定期檢討) 

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應每半年一次召開檢討會議，說明申訴業務辦

理情形，並對消費爭議案件提出檢討、分析或改進措施。 

第十一條   (內部稽核)  

  本辦法執行情形，應列入本公司內部稽核之查核項目。 

第十二條  （非屬金融消費爭議範圍申訴案件之處理） 

           非屬金融消費爭議範圍申訴案件之處理，準用本辦法第 4條、第

5條、第 6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第 7條、第 8條及第 10

條之規定。 

第十三條   (其他) 

   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施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